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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舉辦的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積分覆核 /重閱答卷機制  

目的  

 本 文 件 載 述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考 評 局 )舉 辦 的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文憑試 )的積分覆核 /重閱答卷機制。  

背景  

2 .  考 評 局 的 使 命 ， 是 確 保 主 辦 的 公 開 考 試 有 效 度 、 信 度 和 公 平 。 為

此 ， 考 評 局 制 訂 了 全 面 的 質 素 保 證 程 序 ， 確 保 評 卷 過 程 公 平 及 標 準 劃

一。下文闡述該套質素保證程序的一些主要特點。  

3 .  閱 卷 員 主 要 是 熟 悉 相 關 科 目 的 現 職 中 學 教 師 或 大 專 院 校 的 教 授 和

講 師 。 招 聘 閱 卷 員 時 ， 會 充 分 考 慮 申 請 者 的 學 歷 ， 以 及 在 相 同 或 相 關

科 目 的 教 學 和 評 卷 經 驗 。 受 聘 的 閱 卷 員 須 通 過 統 一 評 卷 標 準 、 評 卷 訓

練 和 資 格 認 證 等 程 序 ， 證 明 已 達 到 考 評 局 要 求 的 水 平 ， 才 可 評 閱 正 式

答卷。  

4 .  評卷參考是由相關的審題委員會 1 擬備，目的是為閱卷員提供評

分 指 引 。 考 試 舉 行 後 ， 考 評 局 會 從 正 式 答 卷 中 選 取 樣 本 ， 供 審 題 委 員

會統一評分標準，對評卷參考作最後修訂。  

5 .  如 試 卷 主 要 包 括 開 放 式 題 目 ， 由 於 評 卷 工 作 涉 及 專 業 判 斷 ， 因 此

會採用“雙評制＂評卷 2。在 2012 年的文憑試中，有七個科目的答卷

會 採 用 “ 雙 評 制 ＂ ， 包 括 中 國 語 文 、 英 國 語 文 及 通 識 教 育 科 。 根 據

                                                 
1   審題委員會一般包括五位成員，即試卷主席、兩位審題員、擬題員和評核發展經理

(兼任委員會的秘書 )。審題委員會的成員均為熟悉考試要求和教學課程綱要的科目

專家、大專院校教師或中學教師。  

2  以“雙評制＂為開放式題目評卷已是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度會考的既 定 做

法，也是海外考試如雅思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 IELTS)常採用的評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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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評 制 ＂ ， 每 份 答 卷 最 少 會 由 兩 名 閱 卷 員 分 別 評 閱 ， 有 需 要 時 會 作

第三次甚或第四次評閱。  

6 .  2012 年 的 文 憑 試 會 有 超 過 九 成 的 答 卷 以 網 上 評 卷 方 式 評 閱 。 網

上 評 卷 能 大 幅 提 高 評 卷 的 質 素 、 準 確 性 和 效 率 。 採 用 網 上 評 卷 ， 答 卷

可 同 時 由 多 名 閱 卷 員 評 閱 ， 同 一 答 卷 內 不 同 題 目 可 分 配 給 不 同 的 閱 卷

員 作 專 門 評 閱 。 電 腦 系 統 可 實 時 監 察 閱 卷 員 的 評 分 標 準 是 否 一 致 ， 並

可使用“控制卷＂確保閱卷員遵照評分標準。  

7 .  每 名 閱 卷 員 評 閱 過 的 答 卷 ， 會 由 試 卷 主 席 作 最 少 兩 個 階 段 的 抽 樣

覆核程序，以確保評分標準一致，並及早發現評卷問題。  

水平參照成績匯報  

8 .  文憑試 24 個甲類科目 3 均採用水平參照成績匯報制度 (水平參照

制 度 )， 根 據 預 設 的 水 平 匯 報 考 生 在 某 一 科 目 取 得 的 成 績 。 預 設 的 表

現 水 平 是 以 等 級 描 述 來 界 定 。 在 水 平 參 照 制 度 下 ， 水 平 標 準 會 維 持 不

變 ， 同 時 各 等 級 的 人 數 比 例 沒 有 被 硬 性 設 定 。 個 別 考 生 取 得 的 成 績 等

級 ， 主 要 按 本 身 的 表 現 而 定 。 相 反 ， 以 往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中 學 會 考 ) (已
採 用 水 平 參 照 制 度 的 中 國 語 文 及 英 國 語 文 科 除 外 )和 香 港 高 級 程 度 會

考 (高 考 )採 用 常 模 參 照 模 式 ， 考 生 的 成 績 不 僅 取 決 於 本 身 的 表 現 ， 亦

受 其 他 考 生 的 表 現 影 響 。 相 對 於 中 學 會 考 ／ 高 考 ， 教 師 和 學 生 會 更 容

易 預 計 文 憑 試 的 成 績 ， 因 為 文 憑 試 考 生 的 預 計 表 現 只 與 預 設 的 水 平 比

較 ， 而 無 須 與 其 他 考 生 的 表 現 作 比 較 。 考 生 、 教 師 和 家 長 可 以 更 準 確

估 計 考 生 的 表 現 等 級 ， 考 生 亦 能 更 準 確 評 估 是 否 確 有 需 要 申 請 重 閱 答

卷。  

積分覆核及重閱答卷機制  

9 .  積 分 覆 核 及 重 閱 答 卷 機 制 的 目 的 在 於 確 保 成 績 與 合 理 期 望 不 相 符

的考生，有公平機會要求積分覆核或重閱答卷。  

                                                 
3 香港中學文憑科目共分為三個類別。甲類科目 (亦稱新高中科目 )包括 4 個核心科目

(即中國語文、英國語文、數學和通識教育科 )及 20 個選修科目;而乙類科目是指應用

學習科目;丙類科目是指其他語言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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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積 分 覆 核 指 查 核 技 術 錯 誤 ， 例 如 分 題 得 分 及 總 分 是 否 計 算 無 誤 ，

分 數 是 否 已 準 確 地 輸 入 電 腦 系 統 ， 以 及 答 卷 內 每 頁 答 案 是 否 都 已 評

閱。所有答卷和記分紙的積分會經過覆核，但答卷不會被重閱。  

11 .  重 閱 答 卷 指 由 另 一 名 閱 卷 員 重 新 評 閱 每 份 答 卷 。 重 閱 答 卷 前 ， 會

先 查 核 技 術 錯 誤 。 重 閱 答 卷 一 次 後 ， 如 覆 核 閱 卷 員 所 給 予 的 評 分 與 原

來 評 分 比 較 ， 超 出 指 定 幅 度 (幅 度 由 零 至 數 分 不 等 ， 視 乎 試 卷 性 質 而

定 )， 該 份 答 卷 會 由 第 二 名 覆 核 閱 卷 員 重 新 評 閱 。 完 成 重 閱 答 卷 後 ，

考 生 最 終 的 卷 別 成 績 會 以 原 先 的 閱 卷 員 及 覆 核 閱 卷 員 所 給 予 的 所 有 有

效 評 分 的 平 均 值 作 計 算 。 只 有 符 合 所 有 質 素 保 證 要 求 (即 準 確 和 可 靠 )
的評分，才會被視為有效分數。  

12 .  積 分 覆 核 ／ 重 閱 答 卷 工 作 完 成 後 ， 考 評 局 的 專 責 委 員 會 (由 秘 書

長 擔 任 主 席 )會 審 視 所 有 覆 核 成 績 結 果 ， 並 決 定 哪 些 個 案 符 合 公 開 考

試 委 員 會 所 訂 的 提 升 成 績 等 級 準 則 。 就 積 分 覆 核 而 言 ， 如 發 現 技 術 錯

誤 ， 經 修 正 的 科 目 ／ 分 部 積 分 只 要 達 到 上 一 個 等 級 的 最 低 分 數 ， 成 績

便 會 獲 得 提 升 。 至 於 重 閱 答 卷 ， 如 原 先 的 閱 卷 員 及 覆 核 閱 卷 員 所 給 予

的 所 有 有 效 分 數 的 平 均 值 ， 與 上 一 個 等 級 的 最 低 分 數 相 比 ， 超 出 指 定

幅 度 ， 科 目 ／ 分 部 成 績 會 獲 得 提 升 。 各 科 目 ／ 卷 別 的 指 定 幅 度 ， 按 公

開考試委員會的指引釐定。  

2012 年文憑試的積分覆核／重閱答卷  

13 .  按 照 中 學 會 考 ／ 高 考 的 既 定 做 法 ， 考 試 成 績 公 布 後 ， 學 校 考 生 應

就 自 己 的 表 現 徵 詢 教 師 ／ 校 長 的 意 見 ， 以 決 定 是 否 確 有 需 要 申 請 重 閱

答 卷 。 文 憑 試 考 生 亦 應 就 自 己 的 表 現 徵 詢 教 師 的 意 見 ， 才 決 定 是 否 申

請 積 分 覆 核 /重 閱 答 卷 。 與 紙 筆 評 卷 比 較 ， 網 上 評 卷 系 統 能 更 有 效 支

援 重 閱 答 卷 及 雙 重 評 卷 的 工 作 ， 因 為 所 有 答 卷 均 可 經 內 聯 網 迅 速 分 發

給第二或第三名閱卷員。  

14 .  由 於 新 舊 學 制 兩 批 學 生 在 2012 年 分 別 參 加 文 憑 試 和 高 考 ， 考 評

局 現 正 着 手 增 設 三 個 臨 時 網 上 評 卷 中 心 ， 以 應 付 評 卷 需 要 的 增 加 。 連

同 現 有 的 四 個 網 上 評 卷 中 心 ， 2012 年 將 共 有 七 個 中 心 提 供 網 上 評 卷

設施。增設網上評卷中心，亦可提高處理重閱答卷申請的能力。  

15 .  考 評 局 已 展 開 2012 年 高 考 及 文 憑 試 閱 卷 員 的 招 聘 程 序 ， 截 至

2012 年 2 月，共收到超過 11 ,000 份申請。其中，申請擔任文憑試通

識教育科閱卷員的教師人數，約是實際需要人數的 2 .5 倍。考評局有

信 心 能 聘 請 足 夠 的 優 秀 閱 卷 員 ， 以 處 理 往 年 中 學 會 考 及 高 考 同 類 申 請

總 數 至 少 兩 倍 的 重 閱 答 卷 申 請 。 考 評 局 亦 已 制 訂 應 變 措 施 ， 包 括 延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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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卷 中 心 的 開 放 時 間 ， 以 應 付 重 閱 答 卷 的 工 作 ， 以 及 招 聘 額 外 閱 卷 員

作後備。  

16 .  積 分 覆 核 ／ 重 閱 答 卷 的 申 請 程 序 、 費 用 及 時 限 載 於 2012 年 文 憑

試的《考生手冊》。手冊已在 2011 年 12 月 分 發 給 所 有 考 生 ， 有 關 資

料 亦 已 上 載 到 考 評 局 網 站 。 一 般 而 言 ， 積 分 覆 核 ／ 重 閱 答 卷 的 申 請 ，

須在 2012 年 7 月 20 日考試成績公布後五日內提出。覆核結果會在

2012 年 8 月 20 日公布。  

循大學聯合招生辦法 (聯招辦法 )收生的院校及其他院校的收生安排  

17 .  每 年 ， 考 評 局 會 與 大 學 聯 合 招 生 處 協 調 ， 確 保 聯 招 辦 法 收 生 時 間

表 與 考 評 局 公 布 考 試 成 績 的 日 期 互 相 配 合 。 鑑 於 2012 年 有 新 舊 學 制

兩 批 學 生 報 讀 大 學 ， 聯 招 辦 法 為 高 考 和 文 憑 試 的 考 生 編 訂 了 不 同 的 收

生時間表，重要日期如下：  

 文憑試  高考  

考評局公布考試成績  2012年 7月 20日  2012年 6月 29日  

考評局接受重閱答卷申請  
2012年 7月 20至 25日

2012年 6月 29日至  
7月 6日  

聯招辦法公布正式遴選結

果  
2012年 8月 17日  2012年 7月 26日  

考評局公布重閱答卷結果  2012年 8月 20日  2012年 7月 27日  

聯招辦法接受重新考慮覆

核後成績的申請  
2012年 8月 21日  2012年 7月 28日  

聯招辦法公布重新考慮覆

核後成績的結果  
2012年 8月 28日  2012年 8月 2日  

聯招辦法公布補選結果  2012年 9月 3日  2012年 8月 8日  

 
18 .  根 據 聯 招 辦 法 的 政 策 ， 考 生 如 提 出 重 新 考 慮 覆 核 後 成 績 的 申 請 ，

其 取 錄 資 格 不 會 受 影 響 。 這 類 考 生 只 要 符 合 與 正 式 遴 選 相 同 的 準 則 ，

不 論 學 額 是 否 已 滿 均 可 獲 得 取 錄 資 格 ； 如 未 獲 取 錄 ， 他 們 將 與 參 加 正

式 遴 選 的 其 他 考 生 一 起 參 與 補 選 。 聯 招 辦 法 多 年 來 均 採 用 這 個 做 法 ，

並 已 為 2 0 1 2 年 高 考 和 文 憑 試 的 考 生 作 出 類 似 安 排 。 學 生 如 以 覆 核 後

的文憑試成績循聯招辦法獲大學取錄，會在 2012 年 8 月 28 日 收 到 通

知 。 至 於 不 在 聯 招 辦 法 涵 蓋 範 圍 內 的 院 校 ， 考 評 局 現 正 積 極 鼓 勵 院 校

在處理有關個案時盡量給予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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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  

19 .  為 使 公 眾 更 了 解 2012 年 文 憑 試 評 卷 和 積 分 覆 核 ／ 重 閱 答 卷 程

序 ， 考 評 局 已 製 備 不 同 單 張 派 給 學 校 和 公 眾 ， 並 把 有 關 資 料 上 載 到 考

評 局 的 網 站 。 考 評 局 亦 不 時 邀 請 傳 媒 、 教 育 團 體 、 家 長 組 織 等 參 觀 網

上 評 卷 中 心 ， 向 他 們 講 解 評 卷 程 序 。 考 評 局 曾 為 校 長 、 教 師 、 家 長 和

學生舉辦簡介會，將來亦會繼續舉辦同類簡介會。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12 年 3 月  
 




